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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阳市财政局

益阳市地方税务局

益阳市残疾人联合会
益财综〔2017〕74号


益阳市财政局 益阳市地方税务局 益阳残疾人联合会

关于转发《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区、县（市）财政局、地方税务局、残疾人联合会：

为贯彻落实《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、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印发<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5〕72号）和《湖南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规定》（省人民政府令第273号）精神，现将湖南省财政厅、湖南省地方税务局、湖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《关于转发<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湘财综〔2016〕46号）印发给你们，并提出如下补充规定，请一并遵照执行。

一、用人单位应当在每年1月1日至4月30日向本级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申报上年度实际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，其中：与财政有经常性经费领拨关系的用人单位每年3月1日至4月30日申报。未在规定时间内申报的，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。    

二、中央、省属驻益机关、团体、事业单位，与财政有经常性经费领拨关系的用人单位，自收自支的用人单位应缴纳的保障金按年向主管地税机关缴纳，缴纳期限为每年6月至10月；其它用人单位纳税时同时申报缴纳保障金。

三、保障金的征收纳入各级政府的税收协控联管。

四、全市地方税务机关征收的保障金5%为省级收入。中央、省驻益阳中心城区机关、团体、事业单位，与市财政有经常性经费领拨关系的市直用人单位，自收自支的市直用人单位缴纳的保障金，市地税局直属局、高新区地税局征收的保障金95%为市级。赫山区、资阳区地税局征收的保障金15%为市级，80%为区级。其它县（市）区地税局征收的保障金5%为市级，90%为县（市）级。

五、地方税务机关征收的保障金费用，按上年度本级保障金实际入库的5%由同级财政部门在预算中安排。

六、本通知有关规定自2017年1月1日起施行。以往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

附件：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地方税务局 湖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转发《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益阳市财政局    益阳市地方税务局    益阳市残疾人联合会

2017年3月20日


抄送：省财政厅，省地方税务局，省残疾人联合会。

益阳市财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3月2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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